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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是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法 治 是 实 现 创

新驱动的重要保障，要“着力

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和法律

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

动的体制环境”。早在浙江工

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带领省

委作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省

份和科技强省的重大战略决

策，组织实施“八大科技创新

工程”，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

长 效 机 制 和 法 规 制 度 建 设 ，

指导推动建立农村科技特派

员 制 度 ，开 启 了 法 治 保 障 浙

江创新发展的新纪元。 2006

年《中 共 浙 江 省 委 关 于 建 设

“ 法 治 浙 江 ”的 决 定》明 确 要

求：加强自主创新、生态环境

保护、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

济 、发 展 服 务 业 等 方 面 的 立

法，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二十年来，历

届省委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理

念 ，持 续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变 革

和 法 规 制 度 建 设 ，为 有 效 激

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供了有

力的法治保障。特别是省委

十 五 届 六 次 全 会 以 来 ，深 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快

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积极构建支持全

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为

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的创新动能。新征程上，我们

要锚定全面建成高水平创新

型省份战略目标，更好发挥法

治的规范引领保障作用，为加

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

支撑。

“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

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

鼻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围绕深入实施创新发展

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全面创新，推动我国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

上新台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

出重要部署 ，强调要“坚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教育、

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

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 体 改 革 ，健 全 新 型 举 国 体

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

同 发 挥 作 用 ，两 个 轮 子 一 起

转。”制度创新不仅是创新驱动

发展的题中之义、内在要求，同

时，发挥好法治对于创新发展

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有利于保障创新主体

权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

上是法治经济”，产权保护和公

平竞争是法治经济的重要支

柱。一方面，法律对产权的清

晰界定与有效保护，实质上是

将创新成果从公共知识域剥离

并赋予其排他性属性，使创新

者能够更稳定地享有其智力劳

动产生的经济收益，从而形成

有效的正向激励。另一方面，

公平的竞争有利于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使创新要素更好地向技术优

势、产品优势者集聚，推动创新

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

法治有利于防范创新系统

风险。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产

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包括数字

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

业态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给市场秩序、社会治

理、国家安全等领域带来不可

忽视的系统风险。现代法治不

仅仅是保障个体权益、促进公

平交易的制度体系，更随着风

险社会的来临而发展出一整套

防范和预防系统风险的制度安

排。从经济性规制领域的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到社会性规

制领域的消除信息不对称、负

外部作用影响再到信息革命时

代对于新兴技术的伦理性规

制、“负责任创新”的强化，以

法治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

定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广泛共

识。

法治有利于营造创新整体

生态。现代意义的创新早已不

是单枪匹马式的个体创新，而

是一个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

它要求通过组织间的高效协

同，整合人力、技术、信息、资

本等创新要素或创新资源，构

建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的创新

网络关系。这就不仅要求进一

步打通产业与科技之间的制度

壁垒、畅通人才交流、成果转

化、价值交易之间的制度渠道，

更要能积极营造崇尚创新创

业、勇于创新创业、激励创新创

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着

力优化创新的整体制度环境。

“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 革 ，完 善 科 教 协 同 育 人 机

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

新型人才队伍。”近年来，浙江

围绕打造全面支持创新体制

机制，系统完善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流动与评价机制，破除

“五唯”倾向，确立以市场为导

向、重实绩的人才价值标准。

强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法治保

障力度，确保各个相关方在人

才培养中顺畅协作，破除阻碍

人才合理流动的各种壁垒，为

创新浙江建设提供坚实的制

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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